國立鹿港高級中學教師進修研究契約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以下簡稱甲方）同意○○○老師（以下簡稱乙方）以□留職停薪全時進修、研究□帶職帶薪全時進修、研究，茲依據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並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進修、研究起訖日期：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二條：	服務義務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三條：	乙方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不得辭聘、調任或再申請進修、研究。但因教學或業務特殊需要，經甲方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及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乙方帶職帶薪全時進修、研究，未依約履行服務義務時，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按未履行義務期間比例，償還進修、研究期間所領之一切公費、薪給及補助，逾期未償還者，甲方得移送強制執行。
第五條：	乙方留職停薪全時進修、研究，未依約履行服務義務時，由甲方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教師進修研究相關法令辦理。
第七條：	本契約書如有修正必要，應經雙方協商同意後為之，並以書面載明。
第八條：	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餘由甲方存轉。

甲方：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校長：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661號
電話：04-7772403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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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